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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宜宾康源危废处置有限
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

43,829.48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1,413,396.67

31.77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

务发展需要，毅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康科技”）于2026年6月5日与海晟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共同承租）》，以共同承租形式为宜宾康源危废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宜宾康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租赁成本为5,000万元，担保期限自起租日起算，共36个月，保
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应付租金及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二）撤销前期担保情况
2025年12月4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阴支

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承诺函》，为齐鲁高速(山东)装配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最高限额
为9,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三年。2026年5月，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撤销
上述《流动性支持承诺函》，解除对应担保金额9,000万元。具体担保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
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8）。

（三）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公司
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62.55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毅康科技有限公司为宜宾康源危废
处置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3,500万元的担保额度。授权担保有效期内，不同子公司（含收购、新设子
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4日和
2026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8）和《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5）。

本次担保金额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程序。

（四）本次担保情况

担保方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被 担 保
方

担 保 方 持
股比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担 保 预 计 有
效期

是 否
关 联
担保

是 否 有
反担保

毅 康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宜 宾 康
源 危 废
处 置 有
限公司

100% 73.89% 43,829.48 5,000.00 0.11% 自 起 租 日 起
算，共36个月

否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宜宾康源危废处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李守伟

91511525MAC2K70X9Q
2022年11月8日

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月江镇福胜村五组附1号

32,949.05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固体
废物治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环保咨询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2026年03月31日/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67,634.62
49,977.62
17,657.00

2025年 12月 31日/2025年度（经审
计）

66,911.39
50,107.39
16,804.00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无。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售后回租赁合同（共同承租）》
1、出租人：海晟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第一承租人：宜宾康源危废处置有限公司
3、第二承租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4、租赁成本：5,000万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应付租金及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自起租日起算，共36个月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对其担保行为将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且被担保人经营稳定，资信能力良好，担保风
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已于2026年4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担保金额未超过《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6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披露的担保额度，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41.34亿元，其

中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40.58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31.77%、31.60%。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600372 股票简称：中航机载 编号：2026-025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统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暨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载、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收购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中航航空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投资）持有的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航投誉华”）59.1816%合伙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2025-080）。

2026年5月8日，公司与航空投资签署《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延长交易生效宽限
期并明确相关权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2026年6月23日，本次交易全部生效条件已满足，相关转让协议已正式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6月2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航投誉华已办理完成本次合伙份额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26年6月26日

取得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如下：
（一）变更情况

变更事项

投资人（包括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日
期、投资人名称等）

章程或章程修正案通过日期

变更前内容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20000.0（万元）
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29000.0（万元）

2025-12-31

变更后内容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8999.0（万元）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20000.0（万元）
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1.0（万元）

2026-06-24
（二）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情况
1、名称：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X7TK77
3、类型：有限合伙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田苑）
5、成立日期：2019年11月07日
6、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光社区南山大道1124号南油第四工业区1栋4层6-

4020
三、备查文件
1、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2026-019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亚时代中心1803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
53,956,787
44.30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刘加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盛筱艨、裴阳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98,486
比例（%）
99.5212

反对
票数

254,701
比例（%）
0.4720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068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58,186
比例（%）
99.4465

反对
票数

294,201
比例（%）
0.5452

弃权
票数
4,400

比例（%）
0.008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19,026
978,726

比例（%）

79.7780
76.6229

反对

票数

254,701
294,201

比例（%）

19.9401
23.0325

弃权

票数

3,600
4,400

比例（%）

0.2819
0.344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1/2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悦岩、于科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15 证券简称：思林杰 公告编号：2026-032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创运路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
36

21,921,640
21,921,640
32.8808
32.88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茂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
3、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919,640
比例（%）
99.9908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9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832,198
比例（%）
99.5919

反对
票数
87,042

比例（%）
0.3970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11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6,490
比例（%）

99.3067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69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伟康、张琳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251 证券简称：井松智能 公告编号：2026-032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7/6

除权（息）日
2026/7/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 5月 18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0,602,46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030,123.25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7/6

除权（息）日
2026/7/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
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4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
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45元。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
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
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
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
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51-64266328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299 证券简称：长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3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江北区庆丰路999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
78

57,382,516
57,382,516
20.3274
20.32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亚东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7人；
2、代理董事会秘书金亚东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087,689
比例（%）
99.4862

反对
票数

290,827
比例（%）
0.5068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7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725,666
比例（%）
98.8553

反对
票数

620,550
比例（%）
1.0814

弃权
票数
36,300

比例（%）
0.063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714,144
比例（%）
98.8352

反对
票数

632,072
比例（%）
1.1015

弃权
票数
36,300

比例（%）
0.0633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757,966
比例（%）
98.9116

反对
票数

620,550
比例（%）
1.0814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7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
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 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650,381

1,288,358
1,276,836

1,320,658

比例（%）

84.84

66.23
65.64

67.89

反对

票数

290,827

620,550
632,072

620,550

比例（%）

14.95

31.90
32.49

31.90

弃权

票数

4,000

36,300
36,300

4,000

比例（%）

0.21

1.87
1.87

0.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均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恺、龚立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10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8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包钢股份办公楼704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44
26,047,020,714

57.59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梁志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1人，董事长张昭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05,187,054
比例（%）
99.8393

反对
票数

35,228,200
比例（%）
0.1352

弃权
票数

6,605,460
比例（%）
0.0255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包钢股份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92,932,249
比例（%）
99.7923

反对
票数

46,223,685
比例（%）
0.1774

弃权
票数

7,864,780
比例（%）
0.030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制定《包钢股份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910,139,712

比例（%）

94.3904

反对

票数

46,223,685

比例（%）

4.7938

弃权

票数

7,864,780

比例（%）

0.815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冬雪、王昊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会

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22 证券简称：太龙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6-031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公告披露日，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郑州众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生实业”）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71%，均处于质押/司法标记/轮候冻结状态。

● 近日，众生实业所持有的50,000,000股股份被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申请轮候冻结。
● 众生实业非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该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本次轮候冻结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026年6月29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众生实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

取得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冻结信息（沪市）》，获悉其所持公司股份存在新
增轮候冻结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郑州众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合计

冻结股份数
量（股）

50,000,000
5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100%
1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8.71%
8.71%

冻结股份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否

冻结
起始日

2026年 6月 25
日

/

冻结到期日

/
/

冻结
申请人

河 南 省 郑 州
市 金 水 区 人

民法院
/

冻结原因

财产保全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轮候冻结、标记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众生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轮候冻结、司法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累计被冻结（含轮候冻结）
和标记情况

持股数量（股）

50,000,000

/

持股比例

8.71%

/

被冻结数量（股）

5,400,000
44,600,000
5,400,000
50,000,000
50,000,000

被冻结类型

司法标记（注1）
司法标记（注1）
轮候冻结（注1）

轮候冻结
（注2）

/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0.8%
89.2%
10.8%
100%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0.94%
7.77%
0.94%
8.71%
8.71%

注：众生实业所持公司5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于2016年11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业务，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16-054号公告。

注1：该次司法标记/轮候冻结股份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5-051号公告。

注2：据众生实业了解，本次其持有的50,000,000股股份被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申请轮
候冻结主要系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请的财产保全措施。

三、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众生实业非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若其被司法标记/轮候冻结的股份被司法处置，亦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众生实业上述事项及风险化解情况进展，并督促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6-036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万通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97,852,1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8%。本次解
除质押 1,800,000 股，解除质押后，万通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84,225,79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93.11%，占公司总股本的9.48%。

万通控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控股”）为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企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3,436,95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7.16%，累计质押股份数为319,810,560股，占其合计持股数的95.91%，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6%。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29日收到万通控股发来的告知函，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解

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的基本情况
1、万通控股于2023年12月27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3,000,000股股份质押给曹永刚，质押到期

日为清偿债务并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于2026年6月24日对前述质押股份中的7,900,000股股份
进行了解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解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万通控股于2026年6月26日对上述质押股份中的400,000股办理了解质押业务。

2、万通控股于2024年3月28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600,000股股份质押给曹永刚，质押到期日
为清偿债务并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
股份解质押及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万通控股于2026年6月26日对上述质押股份中的1,400,000股办理了解质押业务。
上述两笔业务合计解质押1,800,000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押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
0.91%
0.09%

2026年6月26日

197,852,189
10.18%

184,225,790
93.11%
9.48%

（二）说明本次解质股份是否用于后续质押及其具体情况
本次解质押股份不用于后续质押。如有质押，万通控股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告

知义务，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万通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3,436,9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6%，累计质押股份数为319,810,560股，占其合计持股数的95.91%，占公司总
股本的16.46%。万通控股与公司经营业务独立，其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质押风险，亦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等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335 证券简称：复洁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为便于公司账户统筹管理，减少管理成本，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部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32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1,82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22元。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84,120.40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7,749.21万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76,371.19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8月11日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11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6-
56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

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已与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浙

江复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国泰海通、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公司及子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遵照相关监管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内部制度的
要求履行审批程序，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上海复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复洁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大连路支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东

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虹口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陆家嘴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大连路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陆家嘴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大连路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21912932510703
51980500000861

70170122000125139
216180100100182997

121934540310803

216180100100227339
121934540310908

募投项目
低温真空脱水干化成套技术装备扩建项

目

环保技术与设备研发新建项目

低温真空脱水干化成套技术装备扩建项
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老港暂存污泥库区污泥处理处置服务污
泥处理服务标段的固定资产项目（超募资

金项目）

低温真空脱水干化成套技术装备扩建项
目

账户状态

已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存续

已注销

存续

存续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上海复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

东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虹口支行

银行账号

51980500000861
70170122000125139

募投项目

环保技术与设备研发新建项目

低温真空脱水干化成套技术装备扩建项
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鉴于公司“低温真空脱水干化成套技术装备扩建项目”“环保技术与设备研发新建项目”均已结
项，且上述两个专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计划使用完毕，为便于公司账户统筹管理，减少管理成本，
公司决定对上述两个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处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两个募
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同时公司与国泰海通、开户银行对应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相
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上海复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74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份性质变更暨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26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2026年6月5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3名激励对象授予 23.69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15.4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6月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福莱新材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目前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完成缴款，共有3名激励对象完成认购23.695万股限制性普通
股。截至2026年6月11日止，公司已收到3名股权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
计人民币3,670,355.50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6月1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健验[2026]222号）。
公司已就预留授予上述23.695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申请办理登记，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本次
拟授予3名激励对象23.695万股的限制性股票将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本次变更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股）

25,674,074
276,209,716
301,883,790

本次变动（股）

236,950
-236,950

0

变动后（股）

25,911,024
275,972,766
301,883,790

注：因公司尚处于可转债转股期，本次变动前的股本数采用2026年6月28日的股本结构。具体
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目前，公司正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的
限制性股票登记过户手续，并将在办理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A股 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6-029
B股 900932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参与认购晶耀商业

不动产REIT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参与认购
晶耀商业不动产REIT份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认购华安陆家嘴封闭式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晶耀REIT”、“基金”或“本基金”）战略配售份额，认购比例为发售份额的30%，预计金额不
超过9.27亿元（以最终总募集金额的30%为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5月9日、2026年
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参与认购晶耀商业不动
产REIT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2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6-024）。

二、进展情况
2026年6月23日，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华安陆家嘴封闭式商业不动产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询价公告》（以下简称“《询价公告》”），对于本次发售进行网下询价。本次发售的
询价时间为 2026年 6月 26日的 9:00-15:00，询价区间为 2.317元/份-2.831元/份，并将通过网下询价
最终确定基金份额的认购价格。

2026年6月29日，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华安陆家嘴封闭式商业不动产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财务顾问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REITs询价与认购系统”共收到1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2个配售对象
的询价报价信息，本次发售无需剔除无效报价，1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2个配售对象全部符合《询
价公告》规定的网下投资者的条件。所有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为 2.754元/份，加权平均数为
2.741元/份。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财务顾问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上述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并结合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审慎合理确定晶
耀REIT基金份额的认购价格为2.730元/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准予晶耀REIT首次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为10亿份。本次发售的初始
战略配售基金份额数量为7亿份，占发售份额总额的7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将于2026年
7月27日17:00前汇至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承诺认购本次基金发售
份额的30%，按认购价格2.730元/份计算，认购金额为人民币8.19亿元。公司本次参与战略配售后获
配基金份额的限售期为本基金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晶耀REIT底层资产业态包括办公、商业零售，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契合。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

司的正常经营，没有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对公
司当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认购晶耀REIT份额可能面临如下风险：（一）运营风险：底层资产的未来租金收入、出租率

可能受经济环境、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二）估值波动风险：晶耀REIT上市后交易可能存在价格波
动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301 证券简称：华锡有色 编号：2026-043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33号北部湾国际港务大厦27楼271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
52,928,940
19.22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小宁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邹红兵先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吴乐文先生因工作原因请

假；
2、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梁晋菲女士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叶亚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738,140
比例（%）
99.6395

反对
票数

133,000
比例（%）
0.2512

弃权
票数
57,800

比例（%）
0.10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2,738,140

比例（%）

99.6395

反对

票数

133,000

比例（%）

0.2512

弃权

票数

57,800

比例（%）

0.10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共表决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参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梁定君律师、黄夏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